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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 岛运煤安排装前检验 的通函

各会员公司:

最近某些船舶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装运煤时,发生货物自热甚至

自燃的案件。协会获悉,在 过去的两年中,有 关专家 Burgoynes博 士处理过

⒛ 件类似的案件,其 中的 10个 案件就发生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一、事故发生原因及背景

煤之所以会发生自热甚至自燃,普 遍认为是煤中存在某些矿物质,如 黄

铁矿的原因。由于黄铁矿氧化成为三氧化二铁及三氧化硫时会释放出热量,

与水分结合形成硫酸,它 是很强的氧化剂,将 进一
步加速煤的氧化,促 进煤

发生自热甚至自燃。

一般而言9煤 的自热影响因素有煤的品级、煤的水分含量和煤中所含的

矿物质。煤的品级对煤自热敏感性有显著的影响。煤的品级表明了煤的变质

程度,品 级低的原煤自热敏感性高,且 随着煤的品级升高其自热敏感性会下

降。煤的水分含量对煤的自热也有很大影响,煤 氧化释放出的热量通常使内

在水分温度升高。另一
方面,自 热时的化学反应需要有少量的水分参加。煤

中所含的矿物成分也叫灰分,它 可与氧反应释放热量增加煤温,而 且使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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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增加煤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这 些因素都会导致煤的自热甚至 自

燃。

在加里曼丹岛,品 级低的原煤自热敏感性高,如 果在超过 55摄 氏度的

温度下装载,就 极有可能发生自热甚至自燃。在加里曼丹岛装载原煤时,托

运人和当地供应商往往会在接近 55摄 氏度时安排货物的装载,且 待装的原

煤常常被先行存放于靠近锚地的驳船上,这 时煤炭与强风和雨水接触,更 可

能促使煤发生自热现象。而且,载 满煤的驳船也经常会处于超过 55摄 氏度

的环境下。

然而,并非所有从事相关业务的船东和经营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风

险。一些船东或经营人只有在煤被装到船上后才发现了问题。而且,由 于在

当地缺少相应的货物卸载设备,煤 一旦被装上船就很难再被卸下。

二 、 IMsBC规 则 和 sOLAs公 约 的 相 关 规 定

国际海运固体散货安全操作规则 (以下简称
“IMsBC规 则

”
)对 于运输

煤炭类货物有着全面的要求。《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 sOLAs

公约)第 六章和 IMsBC规 则都规定托运人应当事先向船长或其代表提供详

细的货物信息和关于货物如何被妥善搬移、积载和运输以及如何预防的相关

建议,特 别要注意的是,IMsBC规 则要求托运人提供关于货物含水量、含

硫量、货物颗粒大小和关于货物是否易于发热或/不口产生甲烷的书面说明。

在此我们推荐使用
“
固体散装货物信息表格

”。该表格的样本可参见 IMSBC

规则第四节。另外,船 长应当坚持要求托运人提供准确和详细的货物说明,

并与 IMsBC规 则的要求保持
一致,并 且在缺少货物说明的情况下拒绝装载

货物。                 、



如果煤开始发热,那 么就可能会产生甲烷和一
氧化碳气体,并 且会消耗

掉周围的氧气。因此,IMsBC规 则规定运输散装煤时船员在航程中不能进

入货舱。如果必须要进入货舱,船 员必须配备呼吸装置并且保证进出舱口的

畅通。

此外 sOLAs公 约第六章和 IMsBC规 则要求船舶必须配备有相关机构

认可的气体监测装置。该气体监测装置必须具备不必进入货舱就可以监测到

货舱内甲烷、氧气和一
氧化碳气体含量的功能。气体监测装置必须周期性使

用并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进行调整,船上的工作人员应当接受如何使用该装

置的培训。IMsBC规 则还要求运煤的船舶必须装配能够检测装载在货舱底

部的货物样品PH值 的仪器。

三、装载和运输煤货期间船东和船员应该注意的问题

1,在 装煤之前和装载过程中使用红外线温度计来监控煤表面的温度。

船方有权拒绝装载已出现自热迹象的煤。

2,如 果在装载时有超过一小时以上的延误,那 么应首先封闭货舱。装

载作业结束后,应 尽快平舱以填满货舱内的空间来防止缝隙的产生。因为缝

隙的产生会增加货物与空气接触的面积进而增加煤的自热和自燃的风险。完

成上述作业后,应 当马上关闭所有货舱,并 使用舱盖密封胶布密封舱口围作

为特别的防护措施。

3,采 用自然的货物表面通风方法,并 且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祛除货舱

内积累的甲烷气体。任何货物下部的通风口都应当被密封,因 为空气进入货

物内部会促进货物的自热。

4,根 据 IMsBC规 则,航 程中要监测货舱内一氧化碳气体的含量。取



样点应当选定在每个货舱的四周,既包括货舱两侧,也包括舱口围和舱盖口。

当遇到恶劣天气时,取 样点的选择要更加灵活。在检测货舱内部环境时,实

践中的做法是选定相同的取样点以确保相关数据的前后一致性。

5,IMsBC规 则推荐船方从货物装载前开始
一直到航程结束,全 程监控

货舱中货物的温度。并且要保存好所有的气体和温度监控数据记录。

6,正 常情况下,每 个货舱应当每天取样一次,并 且至少在取样前四个

小时停止表面通风。如果发现
一

氧化碳的浓度超过 30ppm,那 么应当每天取

样两次。如果连续三天显示一
氧化碳的浓度都在上升或者一氧化碳的浓度超

过 50ppm,此 时可能存在煤炭自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 当完全封闭货

舱和通风装置。舱盖也应用密封胶布封死。

7,根 据 IMsBC规 则的建议,船 长在发现货物开始自热的情况下应当

立即联系船公司。另外,还 应当通知托运人。而在需要指定专家去评估事态

的严重性和提供额外建议时,应 当通知协会以下信息。

● 涉及的货物贮存场所的位置;监 控的结果包括一
氧化碳、甲烷和氧气的

浓度;

● 如有可能,提 供货物的温度、地点和获得上述数据的方法;

● 气体样本的取得时间 (周期性监控);

● 通风口打开/关闭的时间;

● 货舱中煤的数量;    ·

● 煤的类型、货物信息以及所提供的特别防护措施;

装载货物的日期和预计抵达卸货港的时间 (时间应当具体);

船长的评价或者观察;         、

●

 
 
●



8,在 出现货物自燃甚至火灾的情况下,船 员应当立即冷却受影响的货

舱的边缘,且 船长要考虑立即驶往最近的港口避难。另外,在 需要专家的时

候应当毫不迟疑地通知协会。

四、装前检验的要求

考虑到在加里曼丹岛装煤,发 生自热和自燃事故数量的激增,会 员应当

根据协会保险条款第 3条 第 16款 第 10项 的规定,聘请经验丰富的检验师进

行装前检验。并且,该 检验师的选定必须要得到协会的书面认可。如果会员

希望协会来安排相关的检验,应 当联系协会经理机构。

检验师应当被要求去检验货物有没有出现任何自热迹象,确保煤适于装

载,证实所有的船舶安排令人满意并且确保对于货舱气体浓度和货物温度的

检测方法遵循并符合 IMsBC规 则的规定和要求。船方应当指示检验员评估

货物的表面状况并向船长提供适当的建议以决定如何签发大副收据和提单。

协会同时提醒各会员公司,除应谨记装运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煤要安排装

前检验外,在 订立任何相关运输合同时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

利。会员们应尽可能在上述合同中明确订明船东享有在货物装船前检验在岸

上或在驳船中的货物,且可以拒绝装载过热或不安全的货物以及随时从船上

抛弃这些不安全的货物的权利。同时还应保留针对那些对他们负有责任或由

于装运已发热的煤而造成损失的相关方进行索赔的权利,以及装前检验费用

的分摊条款。        J

我们建议会员在签订有关承运加里曼丹岛的煤的运输合同前,向协会的

理赔部或防损部寻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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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函。

主题词:中 船保、运煤、 通 函

抄送:大 连分部、上海分部、中国保赔服务 (香港)有 限公司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⒛ 10年 8月 4日 印发


